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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本公告乃由丘鈦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
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而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本
公司目前可得之資料及董事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獨立核數師及╱或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閱或審核之未經審核管理報表之
初步審閱，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股東
應佔綜合溢利可能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同期」）之股東應佔
綜合溢利減少約60%至80%。

董事會相信預期錄得綜合溢利同比減少主要是由於以下因素：(i)受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長尾效應、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等因素影響，全球智能手機的銷售情況不
佳，行業競爭激烈，應用於手機的攝像頭模組的銷售數量同比下滑，令得本集
團的營收較同期有所下降，同時產能利用率下降導致單位產品製造成本上升，
對毛利率帶來負面影響；(ii)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於本期間仍然疲軟，中間價由本
期初的6.9646調整至本期末的7.2258，貶值約3.8%，以美元計價進口結算的材料
成本仍居高不下，對毛利率帶來負面影響；及(iii)本集團繼續加大投入於車載模
組、域控制器等業務上的研發與拓展，非手機領域的攝像頭模組產品銷售數量
明顯增加，但因其仍處於市場開拓階段尚未實現盈利。惟董事會亦欣喜發現，
攝像頭模組行業競爭氣氛已經逐步改善，對光學防抖、潛望式、可變光圈和大
尺寸超高像素等多種高端攝像頭模組產品的需求有望重回正軌，因此，董事會
對於本集團業務發展的長期前景保持堅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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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載之資料僅基於本公司目前可得之資料及董事會對本集團本期間之
未經審核管理報表之初步審閱的初步評估得出，其並未經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
及╱或審計委員會審閱或審核。因此，本集團本期間的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本
公告所披露者。董事會建議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仔細閱讀本公司本期間的中期業
績公告，該公告預期將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上旬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公佈。

謹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丘鈦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何寧寧

香港，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何寧寧先生（主席）、胡三木先生（行政總裁）及范富強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初家祥先生、高秉強先生及吳瑞賢先生。


